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报告
项目单位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项目名称：县市区业务考核奖励工作经费
	项目概况（包括项目基本性质、用途和主要内容、涉及范围、绩效目标）
	为促进各县（市）业务工作，对市级公安机关工作绩效与队伍建设评估优秀单位、县公安机关工作绩效与队伍建设评估优秀单位、专项行动考核优秀单位进行奖励。

	专项资金

投入和使用情况
	我局2018年度共奖励县（市）业务工作经费77.5万元


	项目组织实施情况
	
我局株公发【2017】4号《株洲市公安局关于表彰2016年度全市公安机关破小案工作先进单位的决定》、株公通【2017】34号《株洲市公安局关于表彰2016年度全市公安机关合成作战破“小案”专项行动第四季度典型案件的通报》文件，茶陵县公安局被评为先进单位第一名及一例典型案件，奖励工作经费21万元；醴陵市公安局被评为先进单位第二名及一例典型案件，奖励经费11万元；攸县公安局一案例被评为典型案件，奖励经费1万元。另根据株公通【2016】101号《合成作战破“小案”专项行动工作方案》，2016年度攸县公安局综合排名末位且公诉毒品、多发性侵财犯罪嫌疑人、现行案件破案率三项考核任务均未完成全年任务目标值，应扣工作经费10万元，此次抵扣1万元，余下在以后年度的奖励费中抵扣。


我局株公发【2018】1号《株洲市公安局关于表彰2017年度全市公安机关工作绩效与队伍建设评估优秀单位的决定》文件，交警支队被评为局属优秀单位、奖励工作经费6万元；茶陵县公安局、攸县公安局、株洲县公安局被评为县级优秀单位，分别奖励工作经费10万元。 

我局株公发【2018】2号《株洲市公安局关于对2017年度全市公安工作成绩突出单位授予“突出贡献奖”的决定》文件，醴陵市公安局评为“2017年度全市公安工作突出贡献奖”，奖励工作经费0.5万元。

我局株公发【2018】6号《株洲市公安局关于表彰2017年度全市公安机关破小案工作先进单位的决定》评定芦淞分局、醴陵市公安局、荷塘分局、茶陵县公安局为“2017年度全市公安机关破小案工作先进单位”，并对分组考核排名第一的芦淞分局、醴陵市公安局各拨付工作奖励经费10万元；对分组考核排名第二的荷塘分局、茶陵县公安局各拨付工作奖励经费5万元。



	项目绩效情况（项目成本控制、节约情况、项目完成进度和质量情况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果情况、受益群众和服务对象满意度情况等等）
	我局严格按照县市区业务考核奖励工作经费的用途专款专用，对市级公安机关工作绩效与队伍建设评估优秀单位、县公安机关工作绩效与队伍建设评估优秀单位、专项行动考核优秀单位进行奖励，激发各县市区级单位的工作积极性。2018年我局实现了三年刑事发案下降30%的压发案目标，现行刑事案件破案率从2017年40.63%提升至47.4%，各项业务指标大大提升，人民群众对社会治安环境的满意度不断攀升，2018年度我局还荣获了全省公安机关绩效评估先进单位。

	审核意见
	归口管理科室意见：（盖章）
	绩效管理科意见：（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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